
國立中正大學 108 學年度轉系申請表 

填表說明（務請詳閱）： 

1、學生提出申請前請務必參考轉系審查標準。申請人除審查意見欄免填外，餘各項資料均應完

整填寫，並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（須排名）及相關資料（依各系所規定），先送所屬學系簽准

後，於行事曆所定申請期限（108/06/03～06/18）內，向擬轉入學系提出申請。 

2、休學期間不得提出轉系申請。 

3、依本校轉系（所)辦法第三條，學生申請轉系（所）均以一次為原則，並須完成轉入系（所）

規定之畢業條件，方可畢業。 

4、其他事項悉依本校學則、學生轉系（所）辦法等有關規定辦理。 

降轉注意事項 

降轉之修業及成績計算處理方式 

學士班學生降級轉系者，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，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。故降

轉之同學轉入所申請學系，須由二年級接續修業，轉系前後之修業成績除已依規定採抵免方式辦

理者，餘均須採計，且於未符合提早畢業標準情形下，至少須再修業 3 年，修業期間並須依規定

繳交全額學雜費。 

學    號  姓  名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入 學 方 式 

□繁星推薦 □個人申請 □大學指考 □僑生 □運動績優生 □轉學生 

□離島地區保送生（請附原保送之地方政府同意轉系證明文件） 

□陸生 □外籍生 □其他：請註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屬學系 

年級、班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年級     班（單班學系一律為 A班） 

申請轉入 

學系 
                 系   2 年級 

家長同意簽章 
(學士班降轉者須經家長同意) 

是否降轉 
提申請時非一年級

即為降轉 

□否               

□是：請詳讀降轉注意事項，學士班請送家長核章 
 

所屬學系 

申請人之入學方式屬規定不得轉系者（以招生簡章為準），就讀期間不得轉系；

惟情況特殊經提原就讀學系之系務會議通過者，不在此限。故擬同意上述方式

入學學生申請轉出者，申請案請務必先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，並將會議紀錄併

申請案。 

系所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
國際處 
(外籍生須加會)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

       轉 入 學 系 審 查 意 見 

審查結果 錄 取 不錄取 

審查意見 同意轉入本學系 2 年級   班 不同意轉入本學系 

系所主管核章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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